
□苑广阔
近日，有不少消费者反映，武汉

市场上正在出售的“ 农夫山泉矿泉
水”，怀疑有假冒伪劣产品混进市场
呢。后经查证，其实是商家正常更换
标签。

（ 据《 楚天金报》）
包装几乎一模一样的两瓶矿泉

水，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标签，在造假
泛滥，假货盛行的年代，引起消费者的
质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后来经过媒
体记者的多方调查取证，确认这只是
商家出于市场考虑的一种正常更换标
签的行为，并非是市场上出现了“ 农
夫山泉”的假冒伪劣产品。不管对于
厂家还是消费者，都是虚惊一场。

但是笔者却觉得，通过小标签引
发大质疑这件事，其背后却有着两方
面的现实启示：一是公众对食品安全
确实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二是公众
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空
前提高。两方面一正一反，向我们揭
示了当前社会食品安全的现状。

先说第一个事实。如果不是最近
几年国内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导致越
来越多的食品上了消费者心目中的

“ 不安全黑名单”，消费者肯定不会
连买一瓶矿泉水，都要仔细端详半
天，生怕买了假冒伪劣产品，更何况
这位消费者购买的，还是国内著名的

矿泉水品牌。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国内

的食品安全形势仍旧严峻，消费者仍
旧无法对将要入口的食品彻底放心，
乃至于购买任何一种食品，饮料，都
不得不先假设它是不安全的，然后认
真检查验证一番。消费者这种如履薄
冰的心理，对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却是
种鞭策，是种期盼，希望政府职能部
门能够认真对待食品安全问题，为消
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关。

再说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媒体刊登的图片
可以看得出，矿泉水瓶身的这两个标
签，其实很小很不起眼。而连这么难
以发现的差别，消费者都能明察秋
毫，从一个乐观和积极的角度去看，
确实说明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空前提高了。虽然这有
被迫无奈的因素在里面，但终究是件
值得高兴的事情。也只有当所有的消
费者都具备这种食品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那些假冒伪劣商品才会
没有市场空间和泛滥的土壤。

进一步说，消费者的这种质疑精
神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对商家的一
种警醒。既然消费者现在已经处处提
防，如果商家再想在诸如产品的生产
日期、保质期等方面做文章，那无疑
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国琴
12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武汉市民

志愿者22日正式上岗，成为这个市党
风政风监督员。这些志愿者将在武汉
市治庸问责办公室的领导下，对全市
党政机关实施暗访监督。据介绍，新招
募的120名志愿者，有企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退休人员、大学教授、在读大
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其中硕士研究
生及以上学历者14人。根据规定，每名
志愿者每半个月要向武汉市治庸办提
供至少1条涉及“ 十大突出问题”或其
他相关问题的线索。 （ 据新华网）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大
庆石油工人“ 铁人王进喜”有这样一
句口头禅：“ 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
压力不出油。”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
说，当应让自己时刻树立危机意识，
让自己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只有这
样，才能不断化压力为动力，自觉投
入到学习、工作当中，从而不断增强
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水平与能力。去年
以来，武汉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治
庸问责”风暴，这样的举措，无疑会
对广大党员干部起到有效的约束效
果，也有助于打造一支脚踏实地为人
民服务的党员干部队伍。

当下，在一些政府机关，少数党
员干部之所以不思进取，工作消极，
作风懒散，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危机
意识。这些党员干部的表现，不仅影
响了干部队伍形象，也给政府“ 抹了
黑”。面对如此问题，推行“ 治庸问
责”风暴十分必要。不过，通过招募
志愿者这样的方式来推进“ 治庸问
责”进程，这本身就是懒政意识在作
怪。事实上，对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
监督，不仅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纪
检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在当
下全民“ 啄木鸟”的信息时代，广大
公众都是义务监督员。

对于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纪检部
门来说，贵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并
对百姓所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妥善
作出回应，这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制
约，也是激发公众监管热情的最好办
法。在这样的情况下，专门聘请监督
员不仅浪费行政开支，也可能会影响
到广大公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而通
过招募志愿者来加强“ 治庸问责”，
不由得让人想到“ 马上就办”、“ 禁
酒办”等一些荒唐的部门，这不仅暴
露出懒政思维，也反映出执政的随意
性与盲目性。对此，值得三思！

□张立美
发改委23日介绍，从2012年秋

季学期开始，中小学教辅材料将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大部分教辅材
料价格有望比目前市场价降低近
40%! 50%。 （ 据《 西安晚报》）

毋庸置疑，近年来，教辅材料
“ 过多”、“ 过滥”，以及因高定价、

高回扣导致的“ 过贵”等问题饱受
社会诟病，公众反映强烈。减轻学生
教辅经济负担，缓解公众不满情绪，
降低教辅价格确有必要。不过，教辅
实行政府定价机制，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教辅“ 过多”、“ 过滥”、“ 过
贵”等问题。

首先，以笔者的了解，大部分教
辅卖给学生的价格是定价的五到六
折，并不是按照实际定价销售。从这
个角度说，即使对教辅实行政府定
价，所降下来的价格空间也只是那
部分本来就没有在市场上出现的水
分，对降低学生的真正教辅经济负
担没有任何的帮助。

再者，仅仅从价格上加以限制，
也无法减轻教辅材料“ 过多”、“ 过
滥”给学生造成的负担。更何况，目

前绝大部分销售的教辅不是通过正
规途径由出版社合法出版，而是私
自出版，属于盗版材料，还有很多甚
至是由小印刷厂非法印刷。换言之，
政府“ 定价”根本对不准目标。

事实上导致教辅市场的混乱局
面和学生教辅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应
试教育体制和学分决定一切的升学制
度。只要学生、家长有被迫的需求，教
辅材料再贵也有市场。要真正切实减
轻学生家长精力和财力上的负担，单
靠政府的定价行为，恐怕连“ 标”都无
法治，“ 本”就更不用说了。

□司马童
台湾台东知名景点“ 水往上

流”植物园里的30株皇冠龙舌兰四
五百片叶片上，遭大陆游客刻字留
言。叶片上，有人写“ 河南省王刚”、

“ 南京小素到此一游”，也有简体字
写着“ 青山白云好风光”。有游客表
示，也不能认定就是陆客所为，“ 说
不定有人故意嫁祸给我们”。

（ 据《 环球时报》）
畅游喜涂鸦，算是诸多国人

“ 富”起来以后的共性表现之一了。
而对于“ 旅游涂鸦”，有人归于之

“ 素质问题”，有人斥其为“ 行为陋

习”。在我看来，倘若时至今日，这样
的涂鸦习惯要绝也难，无妨顺势而
为，变堵为疏，试着给它一个“ 留言
文化”的出口。

这并非异想天开。“ 涂鸦”如何
才能成为“ 文化”？听上去很难，说
起来好像也未必不可行。既然现今
的旅游业界，常常把导游要务归纳
为“ 吃、住、娱、游、购、玩”，那么出
于增添一些文化气息，为啥不能再
加上一个“ 涂”或者“ 写”呢？可想
而知的是，比起那些动辄需要大量
花费的旅游设施资本投入来，建一
个“ 涂鸦角”及一面“ 涂鸦墙”的成

本，应该是属于“ 没有做不到，只有
想不到”的议题吧。

引导游客的“ 规范化涂鸦”，还
不只是一个提供“ 留言文化”出口
的问题。不难看到，近些年来，各个
地方的风景名胜区，纷纷采取重金
征集“ 形象广告语”的方法，以图
打响自身招牌，吸引更多游客。思
路稍作引申，旅游景区“ 留言文
化”的鼓励与兴起，不正是一项针
对之举么？可见，观念变一变，“ 陋
习” 也是宝———不雅的“ 旅游涂
鸦”，完全也有可能成为独特的“ 留
言文化”。

□毕晓哲
2010年底，因老家房屋在未签拆

迁协议的情况下被拆，清华大学法学
博士王进文致信潍坊市长，而后这封
公开信在网上广泛流传。今年3月，山
东省认定他家所在区域征地合法决
定的裁决被国务院撤销。但此时，被
拆掉的老屋所在地，超过20层的在建
高楼已经矗立。 （ 据《 京华时报》）

在报道中形象的用了“ 扳倒”一
词，说明上述强拆事件的最终定性的
改变，还是源于“ 外力”原因，另一方
面侧面证明地方政府在解决类似的

涉嫌违法的行为上，“ 自净” 能力或
“ 自我纠错”能力的严重缺失。明明

有问题，但在本级政府范围内却根本
解决不了，当事人在维权过程中，连
续提起4次行政诉讼，除了诉住建局
一案败诉外，其他3件一直没开庭，民
事诉讼同样也没有了下文。也足以说
明，按照法律监督的规定原本可以由
本级司法审判机关“ 修正”的错误，
事实上也难有作为。

最终，在当事人穷尽了一切可能
的司法救济手段之后，在当地得不出
公平结果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高层

国务院解决。这确实反映出时下大量
地方存在的，制度性自我纠错机制的
严重失守。“ 媒体不曝光不解决，网络
不炒不解决，不闹大不解决，高层不
批示不解决”，这已经成为一些地方
推诿扯皮的现状。

所以，在高度赞誉国务院复议机
关严格依法办事和高尚法律节操之
时，更应从中审视如何尽快解决地方
自我纠错机制的重重弊端。地方司法
审判机关（ 法院） 做为法律监督机
关，完全有能力和有法律依据去公平
公正判断案件，而是执行法律过程中

有法不依、有法不敢依。一些地方法
院囿于利益驱使，不敢或不能拿地方
政府怎么样，“ 行政诉讼被称为地方
法院最害怕的官司”。就此困惑和现
状，就有必要加强司法审判追究问责
机制，凡是扯皮的案件，凡是违反法
定诉讼时限或枉法裁判的案件，必须
直接问责到当事法院和法官。

对于同样起到权益救济功能的
地方政府复议制度，更应进行彻底的
改革。山东省政府复议机关完全认同
征地拆迁合法（ 山东省（ 2011）1号和
8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 征地” 具体

行政行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
城市规划，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批复程序合法），而国
务院复议机关却给其依法撤销。两个
截然不同的复议决定，并不是法律素
养高低问题，而是利益关系。如果不能
从制度上或法律构筑框架内，完全解
决地方政府本级监督疲软、地方法院
的“ 不敢作为”问题，所谓的本级地方
的“ 自我纠错”就是一句空话，而上级
政府“ 监督太远”的现实，不可能有过
多精力关注和承办下级事务的情况
下，公民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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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清华博士的“ 胜利”能够复制

农夫山泉“ 假货门”背后的双重启示

全民“ 啄木鸟”何需治庸“ 志愿者”？

给“ 旅游涂鸦”留一个合理场所

教辅限价难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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